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公開甄選儲備臨時人員-業務督導員公告 

一、甄選類別及人數：業務督導員儲備人員視成績擇優錄用，暫訂 5 至 15 人，儲備候用期間為

1 年，逾期未有職務出缺，即喪失儲備候用之資格。 

二、資格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學校畢業領有證書者。 

(三)具有 1 年以上全職工作經驗者，如係有勞工行政或一般行政等工作經驗者尤佳。 

(四)具備 WORD、EXCEL、POWERPOINT 等電腦應用能力。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止(以郵戳為憑）。 
四、報名方式：採通訊及紙本報名。 

(一)報名相關表件請裝置於 A4 規格信封內，以限時掛號或快遞郵寄至「242 新北市新莊區

中平路 439 號南棟 4 樓」，收件人請寫「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人事室收」，並於信封上註

明「應徵類別：儲備臨時人員（業務督導員）」。 

(二)報名截止日，以郵戳為憑，凡逾期、報名表件不全、證件不足或報名資料填寫不明者，

一律視為資格不符，恕不另行通知補件。 

五、報名應繳證件：（請依序用燕尾夾夾妥） 

(一)報名表：請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 www.wda.gov.tw「訊息發布/本署徵才」下載。 

(二)個人資料表：請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 www.wda.gov.tw「訊息發布/本署徵才」下

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自行貼妥。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持國外學歷證書者應檢附經我國駐外機構認證之中譯本證明文

件，否則恕不受理）。 

(四)原服務機關(構)開具之 1 年以上全職工作經驗年資證明文件影本(以上工作年資得合併計

算)。 

(五)具有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身分者，請附相關證明影本。 

(六)回郵信封：收件地址及收件人位置請自行填妥，並貼妥足額郵資，本署將於甄選完畢後

寄還上開(二)至(五)項文件；如不取回繳驗資料及證件者，本項免附。 

六、考試地點及日期： 
(一)地點：暫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二)日期：暫訂民國 112 年 4 月間，報名資格條件經初審通過人員，將另行以電子郵件或電

話通知考試日期及時間。 

七、考試內容： 

(一)第一試： 

1.資格審查：請應考人自行攜帶下列證件正本，以便查核應考資格，驗畢交還；無證件

者視同資格不符，報名手續未完成，不得參加考試；資格審查合格者，發給入場證。 

(1)國民身分證正本。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正本。（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不得報考） 

(3) 1 年以上全職工作經驗年資證明文件正本。 

2.筆試：公文寫作與本署業務內容及相關規定(可參考勞動部與本署各相關網站及最近 3

次就業服務乙級檢定學科題目)(作答時請以藍或黑色原子筆書寫)。   



       (二)第二試：第一試合格者始得參加第二試，第一試合格名單、第二試日期、時間，將

分別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必要時第一試及第二試得同日舉辦。 

1.電腦測驗： 

(1)一般身分人員：中文輸入每分鐘 15 字以上，錯誤率 10%以下，未達標準者，不得                 

參加口試，不予錄取。 

(2)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之特定對象報名者，參加電腦測驗時，需檢附以下資料，

通過審查者方得適用中文輸入每分鐘 10 字以上，錯誤率 10%以下之測試標準，未

達標準者，不得參加口試，不予錄取。特定對象報名者，需檢附資料如下： 

A.獨力負擔家計者請攜帶全戶戶籍謄本影本，及受撫養親屬為年滿十五歲至六十

五歲者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B.中高齡者必須年齡在 45 歲(含)以上者（以戶籍登記為準實足年齡核計至 112 年 3

月 27 日止）。 

C.身心障礙者請攜帶身心障礙者手冊正本。 

D.原住民身分者請攜帶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正本。 

E.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請攜帶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正本。 

F.長期失業者請攜帶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出具之最近一個月內求職登記證明文件正本

及勞工保險加退保明細表。 

G.二度就業婦女請攜帶勞工保險加退保明細表；未有勞工保險投保紀錄者，檢附

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之服務證明文件影本。 

H.家庭暴力被害人請攜帶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或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

本 

I. 更生受保護人請攜帶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或財團法人臺灣（福建）更生保護

（分）會出具之證明文件正本。 

2.口試：電腦測驗合格者，始得參加口試。 

八、工作項目：綜合規劃、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促進、職能標準及

技能檢定、跨國勞動力管理與事務、多元培力與創新創業及一般行政事務。 

九、工作地點：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或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39 號) 

十、待 遇：每月薪資新臺幣 36,445 元，均享勞保、就保、健保及勞退新制。              

十一、其他事項：本署臨時人員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當事人之權利與義務，依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工作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附 註： 

本案聯絡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人事室 林小姐 

            電話：(02)8995-6204 至 6209 

                   


